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 

 通讯局于四月一日成立，成为香港广播业与电讯业的单一规管机

构。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（通讯办）作为通讯局的行政机关于

同日开始运作。 

 电讯业界于十一月推出「解决顾客投诉计划」，旨在解决电讯服

务供应商与其顾客之间陷于僵局的计帐争议。计划的推出，代表

电讯业在致力满足顾客期望和提升顾客服务质素方面迈进一大

步。



 

 

  

  

 

 两条新海底电缆系统（即亚洲快线海底光缆系统以及东南亚日本

海底光缆系统）分别于二月及六月在香港投入服务。 

 在 2.5/2.6吉赫频带内合共 50兆赫频谱的拍卖于三月顺利完成。 

 《商品说明条例》（第 362 章）的一系列立法修订于七月十九

日起生效。通讯局根据该条例与香港海关获赋予共享管辖权，就

广播及电讯业的营业行为根据新的公平营商条文执法。



  

    

  

  

 就重新指配 1.9 – 2.2吉赫频带内合共 49.2兆赫频谱而进

行的拍卖于十二月顺利完成。



 

  

 

 

 

 

  

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于四月向香港电视娱乐批出本地免费电

视节目服务（免费电视）牌照。 

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于四月决定亚洲电视的免费电视牌照不

获续期。 

 《竞争条例》（第 619章）于十二月十四日全面生效。通讯局与

竞争事务委员会获赋予共享管辖权，就在电讯及广播业营运的指

定业务实体的行为，执行《竞争条例》。

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 

 香港电视娱乐于三月三十一日推出免费电视服务。 

 亚洲电视于四月二日终止提供免费电视服务。 

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于五月向奇妙电视批出免费电视牌照。 

 名为 Asia-Pacific Gateway的新海底电缆系统于十月在香港投入

服务。



  

 

  

 

  

 

 

  

 奇妙电视于五月十四日推出免费电视服务。 

 通讯局实施更有效使用八位号码计划的措施，以满足社会对流动

号码持续殷切的需求。以「 4」、「 7」及「 8」为字首的号码由

七月开始编配作流动服务用途。 

 名为亚非欧 1号的新海底电缆系统于十二月在香港投入服务。 

 通讯局于十二月设立新的无线物联网牌照，通过使用 920–925

兆赫共用频带提供无线物联网平台及服务，促进香港物联网及智

慧城市各项应用的发展。

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 

 

  

 通讯局于七月决定放宽对电视节目服务中的间接宣传的规管。放

宽规管有助广播持牌机构拓阔广告来源，并在广播业竞争日趋激

烈之际为持牌机构提供更佳的营商环境与保障观众利益之间取

得平衡。 

 通讯局联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于十月决定调低根据《电讯条

例》发出的五类牌照的牌照费，以及就提供无线物联网服务引入

一项新牌费项目。 

 通讯局联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于十二月决定向市场发放多

条频带（3.3吉赫、 3.5吉赫、 4.9吉赫和 26吉赫及 28吉赫频带）

内合共约 4 500 兆赫的频谱，用作提供第五代 (5G) 流动服务。 

 有关重新指配 900兆赫及 1800兆赫频带内合共 120兆赫频谱而

进行的拍卖于十二月顺利完成。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  

  

 通讯局协助政府检讨电视及声音广播规管制度，并于三月顺利提

交《 2019广播及电讯法例（修订）条例草案》（有关条例在二

零二一年二月五日生效）， 落实数项放宽措施，以回应市场需

要及科技发展，使规管架构与时并进。 

 通讯局于四月向三家流动网络营办商指配 26吉赫及 28吉赫频带

内合共 1 200兆赫的频谱，以提供 5G服务。这是首批获指配的 

5G频谱。 

 通讯局在五月完成香港公众收费电话机服务的检讨，决定从全面

服务责任中剔除约 35%的室内公众收费电话机及约 50%的电话

亭公众收费电话机。



 政府推行政策措施，透过资助形式，提供经济诱因鼓励电讯商扩

展光纤网络至位于偏远地区的乡村。通讯办协助政府实施这项政

策措施，负责管理资助计划、遴选获得资助的固定网络营办商及

监察他们实施扩展其网络覆盖至有关乡村的工作。该资助计划于

六月展开。 

 通讯局于七月设立新的地区性无线宽频服务牌照，透过 5G或其

他先进流动技术使用 26吉赫及 28吉赫频带内的共用频谱，促进

创新公共无线通讯服务的发展。 

 通讯局于十月及十一月顺利完成 3.3吉赫、3.5吉赫及 4.9吉赫频

带内合共 380兆赫的 5G频谱拍卖。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

 

 

 5G服务于四月正式在香港推出，让消费者可享用更多创新通讯

服务和应用。 

 鼓励及早使用 5G技术资助计划于五月推出并由通讯办管理，以

鼓励各界及早使用 5G技术，推动创新和智慧城市的应用。 

 通讯局于九月决定放宽对物业广告和播放体育赛事及直播活动

节目时加入广告材料的规管，以及「成年观众」节目播放时间的

规定。上述放宽措施可让持牌机构在业务运作上有更大弹性，亦

无损观众及听众的利益。



 

 

 

  

    

  

 政府于十一月推出紧急警示系统，让政府在紧急情况下，可透过

流动网络向流动服务用户发送有迫切时限的重要公告及讯息。通

讯办支援该系统的设立及运作。 

 模拟电视广播于十一月三十日终止，香港自十二月一日起进入全

面数码电视广播的年代。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 通讯局联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于三月决定向市场进一步发

放在低、中频带（ 600兆赫、 700兆赫及 4.9吉赫频带）内 220

兆赫的新频谱，用作提供 5G流动服务。 

 《电讯（登记用户识别卡）规例》于九月一日正式生效以实施电

话卡实名登记制。 

 名为海南 -香港国际海缆的新海底电缆系统于九月在香港投入服

务。 

 通讯局于十月顺利完成 600兆赫、 700兆赫、 850兆赫、 2.5/2.6

吉赫及 4.9吉赫频带内合共 255兆赫的 5G频谱拍卖。



 

 

 

 

 

  

 通讯局于十月支援政府完成对《电讯条例》下有关电讯规管架构

的检讨及相关的法例修订。 

 通讯局于十一月顺利完成就免费电视牌照及声音广播牌照中期

检讨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，共接获约 460份公众意见。通

讯局在参考收集到的公众意见后，会就牌照余下有效期内的牌照

条件及服务要求作出建议，供行政长官会同行政会议考虑。 

 六个数码电视节目台于十二月一日转用 500兆赫频带新发射频

率广播，以腾出 600/700兆赫频带内的频谱用作包括 5G的高增

值流动电讯服务。



 

  

     

 

 

 

 由三月一日起，所有由本港电讯商新发出、并于本地用于人与人

沟通的新电话智能卡须先进行电话卡实名登记后方可使用。


